
第 9 屆 立 法 委 員 臺 中 市
第 5 選 舉 區 缺 額 補 選 選 舉 公 報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 9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5選舉區缺額補選，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七
日 ( 星期日 ) 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
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
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 薦

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邱

于

珊

51

年

2

月

25

日

女

高

雄

市

無
東海大學高階經營管理

碩士

台中市仁美獅子會榮譽會長

國際同濟會宇揚會後補理事	

高雄市同鄉會副理事長

現任台中民防總隊義勇警察大隊

（北屯區中隊）副中隊長

現任台中第五分局志工中隊副中

隊長

台中市東海大學校友會會員發展

委員

現任台中苗栗縣同鄉會總幹事

現任賴衡垚建築師事務所總監

台灣旅遊協會兩岸企業交流聯盟

榮譽會長

2

林

忠

勝

41

年

12

月

21

日

男

臺

灣

省

宜

蘭

縣

聯

合

黨

分子矯正理工學院

陸軍官校

習近平彭麗媛之友會	總會長	

臺灣特首府	臺灣民間簽署人

聯合黨	主席

臺灣共產黨	執行長

前社民黨臺中市黨部	主委

宋友會全國總會	前組訓長

宋友會臺中總會	顧問

紫微斗數協會	顧問

墨子學堂	主持人

中華民族核心價值（中心思想）

作者

天書：顧健康、拚經濟、促和平

作者

3

王

義

川

61

年

3

月

7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一、國立臺灣大學土木

				工程研究所交通組		

				博士

二、國立臺灣大學土木

				工程研究所交通組

				碩士

三、國立臺灣大學土木

				工程學系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長	

二、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運輸		

				物流管理學系主任

4

沈

智

慧

46

年

9

月

16

日

女

臺

中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企

管系雙學士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黨團副書記

長

中國政法大學在職經濟法學博士

立法院第一屆～第六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交通、司法、法治、預算

暨決算、國防、經費稽核等委員

會召集委員

政見： 

 

 

 

 

 

 

 

 

 

政見內容是否繳送電子檔： □是  □否 

 

 

候選人：林忠勝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1 4    日 

18cm 

10 
cm 

★超越「立委」、「縣市長」、「總統」政見！ 

★促臺灣臺中成「全球民族薪中心」政見！ 

●【現在馬上發】------------------------臺灣全民大團結，共同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福利！ 

1.一元新臺幣兌換一元人民幣！（和平統一愛國大財富） 

2.從幼教至大學教育經費全免！（和平統一長期大省錢） 

3.提供青年、中年之就業機會！（和平統一長期立命財）     

4.軍公教警消保留現任之職務！（和平統一長期立命財） 

5.退休公務員及勞農保障福利！（和平統一長期安身財） 

●【未來賺不停】-----------------------臺中【薪經濟產業鏈】VS 高雄《愛情產業鏈》！ 

1.【聯合國】遷移來《臺中》！（世界和平人潮大財富） 

2.在《臺中》創立【聯合族】！（全球觀光人潮大財富） 

3.臺中發展全世界民族薪中心！（世界朝聖人潮大財富） 

4.臺中發展全球中文教學中心！（文化教育錢潮大財富） 

5.臺中發展音速中文資訊產業！（資訊產業錢潮大財富） 

●功德經營薪經濟：發展「人民事業（別於：國營事業、民營事業）」。政府投資，全民分紅！ 

（唯一薪傳聖業） 

大家發大財！ 

（國際級薪產業） 

（發愛國統一財） 

大家賺大錢！ 

（台獨福利呢？） 

薪墨家林忠勝上醫點子王政見，政壇史無前例！ 

政見： 

 

 

 

 

 

 

 

 

 

政見內容是否繳送電子檔： ■是  □否 

 

 

候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2    月    1 2    日 

 

 

 

 

 

 

18cm 

10 
cm 

立足北北屯、胸懷大台中、放眼立法院、市民要覺醒 

  「白色的精神、全力拚經濟、打造新台中、市民要致富」  

（一）確保台灣「經濟利益，人民福祉」促進「兩岸和諧」。（二）透過外交渠道，支援台商拓

展，積極發展「經貿、外交、國防」。（三）減少空汙，捍衛健康，落實「以核養綠」，建構「產

業經濟鏈」。（四）保障人民食安，建立控管責任機制。（五）加強產學技職合作，協助青創就業，

學貸、租屋減免福利措施。（六）重視婦幼公托，弱勢家庭，照顧榮民榮眷，高齡補助，並推動

銀髮「住宅」。（七）健全財政租稅制度，落實建設經費合理分配。（八）推動「產經文創」共構

發展，實質效益推廣。（九）「引進旅客、翻轉台中」爭取補助，建構觀光經濟鏈： 1.以 BOT 案，

誘引企業，並建設「星空步道」，點亮「大坑」風景區。2.整治「大坑溪」成為「月光流域」四

季生態「旅遊花都」。3.整治「旱溪」成為花博「水岸生態景觀公園」。4.推動「水湳經貿園區」

與「轉運中心」交通網， 恢復「台灣塔」國際地標。5.設置「巨蛋」之運動基地，於公辦「14

期」重劃區，為「商住」新地標。6.設立梅川園道，「保生文化、觀光店街」。7.設立「松竹車

站」鐵捷共構、觀光商圈，促進「新舊社」發展。8.引進大型「購物中心」設於「機捷區段徵

收」，加速「新北屯」開發。9.「梅川兩岸」與「麻園頭溪」，整治為「綠園廊道」水岸新都。

10.鐵路高架化，設立「鐵道文化、觀光店街」，創新風貌。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選舉人請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於投票時間內前往指定的投票所投下您神聖的一票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提醒您�

第 1 張正面 ( 共 2 張 )



第 9 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 5 選舉區缺額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投開票所
編 號

區別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0001 北屯區 文昌國小 112 教室 昌平路一段 91 號 北屯里 1-2,5-6,8-9,11,15,17 鄰

0002 北屯區 文昌國小 113 教室 昌平路一段 91 號 北屯里 3-4,7,10,12-14,16,18 鄰

0003 北屯區 北屯國小 (1) 特教 1教室 進化北路 2號 北京里 1-12 鄰

0004 北屯區 北屯國小 (2) 特教 3教室 進化北路 2號 北京里 13-24 鄰

0005 北屯區 北興里集會所（1） 國豐街 360 號 北興里 1-10,20-21 鄰

0006 北屯區 北興里集會所（2） 國豐街 360 號 北興里 11-19,22 鄰

0007 北屯區 上天宮 太原路三段 405 之 2 號 三光里 2-3,15-17 鄰

0008 北屯區 九龍宮 九龍街 52 號 三光里 1,4-7 鄰

0009 北屯區 三光國中 1樓童軍教室 三光一街 77 號 三光里 9,18-20,22 鄰

0010 北屯區 四維國小一年 1班 文心路四段 956 號 三光里 8,10-14,21 鄰

0011 北屯區 世紀座標公寓大廈中庭 東光路 790 號 三和里 1-5,18,20 鄰

0012 北屯區 大益鞋業公司 東山路一段 138 巷 8 弄 9 號 三和里 6-10,19 鄰

0013 北屯區 太陽堂食品公司車庫 東山路一段 146 巷 31 號 三和里 11,13,15-16 鄰

0014 北屯區 孩子國社區管理委員會 東山路一段 146 之 22 號旁 三和里 12,14,17,21 鄰

0015 北屯區 東光里集會所 東山路一段 49 號 東光里 1-4,14-15 鄰

0016 北屯區 東光青少年活動中心 1樓 東山路一段 33 巷 16 號 1 樓 東光里 5-13,16 鄰

0017 北屯區 東光青少年活動中心 2樓 東山路一段 33 巷 16 號 2 樓 東光里 17-22 鄰

0018 北屯區 東山高中 (1)D11 二年三班教室 景賢六路 200 號 水景里 1,35,37-38 鄰

0019 北屯區 怡心芝麻街美語東山分校 東山路一段 210 巷 13 號 水景里 3,23-24,29 鄰

0020 北屯區 東山高中 (2)F11 五年四班教室 景賢六路 200 號 水景里 5-6,16,18,20,22 鄰

0021 北屯區 東山高中 (3)C13 三年 18 班教室 景賢六路 200 號 水景里 21,25,27-28,30 鄰

0022 北屯區 東山高中 (4)E11 二年二班教室 景賢六路 200 號 水景里 8,10,19,26 鄰

0023 北屯區 東山高中 (5)C16 一年四班教室 景賢六路 200 號 水景里 7,12-15,36 鄰

0024 北屯區 東山高中 (6)F14 五年一班教室 景賢六路 200 號 水景里 4,9,17,31-32,34 鄰

0025 北屯區 水景福隆宮辦公大樓 2樓 景和街 130 號 2 樓 水景里 2,11,33 鄰

0026 北屯區 市立仁愛之家 軍功路二段 490 號 軍功里 1-6 鄰

0027 北屯區 臺中軍福宮 東山路一段 297 號 軍功里 13,20,23-25,28-30 鄰

0028 北屯區 軍功活動中心 1樓 軍和街 123 號 1 樓 軍功里 10-12,26 鄰

0029 北屯區 建功國小 (1) 音樂教室 軍和街 43 號 軍功里 7,15,18-19,39 鄰

0030 北屯區 建功國小 (2) 魔幻奇境教室 軍和街 43 號 軍功里 8-9,14,16-17 鄰

0031 北屯區 建功國小 (3) 成人教室 軍和街 43 號 軍功里 21-22,31-34 鄰

0032 北屯區 上礱國際有限公司 松竹五路 330 號 軍功里 36-38 鄰

0033 北屯區 軍福十八路 35 號民宅 軍福十八路 35 號 軍功里 27,35,40 鄰

0034 北屯區 和平里集會所 和祥街 205 巷 15 號 和平里 1-5,8,11,24,32 鄰

0035 北屯區 和平里福德廟旁 軍和街 373 號土地公廟旁 和平里 6-7,13,15,22,25-27 鄰

0036 北屯區 梨仔園福德廟 東山路一段 384 巷 66 之 1 號 和平里 17-19,21,29-31,36 鄰

0037 北屯區 軍功國小 (1) 軍福十三路 300 號 和平里 9-10,12,14 鄰

0038 北屯區 軍功國小 (2) 軍福十三路 300 號 和平里 16,20,23,28,33-35 鄰

0039 北屯區 廍子芒果樹福德宮 祥順東路與太原路口 廍子里 3,18-20 鄰

0040 北屯區 廍子里活動中心 廍子巷 100 號 廍子里 2,4,6-9,22 鄰

0041 北屯區 頭份仔福德祠旁鐵皮屋 廍子路與廍子巷路口 廍子里 1,5,10-12 鄰

0042 北屯區 太順五街 90之 1號 (尚圓廣告公司 ) 太順五街 90 之 1 號 廍子里 13,17,23 鄰

0043 北屯區 太和二街 69 號 ( 景嵐造景工程 ) 太和二街 69 號 廍子里 14-16,21 鄰

0044 北屯區 民政里集會所 北坑巷 75 號 民政里 全里

0045 北屯區 東山里集會所 東山路二段 30 號 東山里 全里

0046 北屯區 大坑里活動中心 (1) 東山路二段 101 號 大坑里 1-7 鄰

0047 北屯區 大坑里活動中心 (2) 東山路二段 101 號 大坑里 8-13 鄰

0048 北屯區 民德里活動中心 東山路二段 241 號 民德里 全里

0049 北屯區 舊社公園活動中心 1樓 松竹路二段 59 巷 5 號 1 樓 舊社里 8,13-18,21 鄰

0050 北屯區 僑孝國小 (1) 四年 1班 北屯路 435 號 舊社里 9,12,19-20,25-26 鄰

0051 北屯區 僑孝國小 (2) 二年 1班 北屯路 435 號 舊社里 22-24,27,33 鄰

0052 北屯區 東光國小一年 1班教室 東光路 926 號 舊社里 1,4-7,11,28-32 鄰

0053 北屯區 格瑞特幼兒園 (3) 故事繪本 松竹北路 236 號 松茂里 6-10,17 鄰

0054 北屯區 格瑞特幼兒園 (1) 莫札特 松竹北路 236 號 松茂里 1-5 鄰

0055 北屯區 格瑞特幼兒園 (2) 古根漢教室 松竹北路 236 號 松茂里 11-16 鄰

0056 北屯區 松竹福德祠辦公室 1樓 松竹路二段 308 號 1 樓 松強里 1-2,17 鄰

投開票所
編 號

區別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0057 北屯區 松竹福德祠辦公室 2樓 松竹路二段 308 號 2 樓 松強里 3-6,8鄰

0058 北屯區 松竹福德祠辦公室 3樓 松竹路二段 308 號 3 樓 松強里 9-11,19鄰

0059 北屯區 松竹福德祠辦公室 5樓 松竹路二段 308 號 5 樓 松強里 12-16,18鄰

0060 北屯區 光陽天廈親子教室 松竹路二段 76 巷 12 弄 46 號 松勇里 3-6,9,14-15,17鄰

0061 北屯區 松勇里守望相助隊部 松山街 83 號 松勇里 7-8,16,18-19鄰

0062 北屯區 北新國中 (4)817 教室 柳陽東街 180 號 松勇里 1-2,10-13鄰

0063 北屯區 私立史丹彿幼兒園中庭 興安路二段 400 號 松安里 1-5,14鄰

0064 北屯區 北新國中 (5)801 教室 柳陽東街 180 號 松安里 6-8,10-11,15-16鄰

0065 北屯區 北新國中 (6)802 教室 柳陽東街 180 號 松安里 9,12-13,17-22鄰

0066 北屯區 松竹國小 (1) 一年一班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和里 1-6鄰

0067 北屯區 松竹國小 (2) 一年三班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和里 7-13鄰

0068 北屯區 松竹國小 (3) 英語教室 (二 )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和里 14-19鄰

0069 北屯區 松竹國小 (4) 二年一班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和里 20-26鄰

0070 北屯區 松竹國小 (5) 三年二班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竹里 1-4鄰

0071 北屯區 松竹國小 (6) 三年一班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竹里 5-9鄰

0072 北屯區 松竹國小 (7) 英語三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竹里 10-14鄰

0073 北屯區 松竹國小 (8) 綜合教室 1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竹里 15-19鄰

0074 北屯區 松竹國小 (9) 二年二班 昌平路二段 12 號 松竹里 20-24鄰

0075 北屯區 三木日光社區大樓和風區大廳 遼寧路一段 160 巷 22 號 平興里 1-2,15-20鄰

0076 北屯區 北新國中 (1)901 教室 柳陽東街 180 號 平興里 3-7,22鄰

0077 北屯區 北新國中 (2)902 教室 柳陽東街 180 號 平興里 8-10,21,23,26鄰

0078 北屯區 北新國中 (3)903 教室 柳陽東街 180 號 平興里 11-14,24-25鄰

0079 北屯區 豐田公園 (豐田亭 ) 大連路三段與遼寧路一段路口 平田里 1-2,6,10-11,22鄰

0080 北屯區 北屯圖書館地下 1樓 大連路三段 122 號 平田里 9,12-14,16-20鄰

0081 北屯區 雅國皇家大庭園 遼陽北一街 9號 平田里 3-5,7-8,15,21鄰

0082 北屯區 文昌國小 109 教室 昌平路一段 91 號 平昌里 1-6,19鄰

0083 北屯區 文昌國小 110 教室 昌平路一段 91 號 平昌里 7-11鄰

0084 北屯區 文昌國小 111 教室 昌平路一段 91 號 平昌里 12-18,20鄰

0085 北屯區 平安里活動中心
天津路四段 133 號對面 ( 近柳陽

西街 )
平安里 1-2,4,8,12,14,16,20鄰

0086 北屯區 佛法山聖德禪寺 青島路四段 39 之 1 號 平安里 3,5-7,10-11,15,18鄰

0087 北屯區 平安長青協會會館 天津路四段 11 號 平安里 9,13,17,19,21-23鄰

0088 北屯區 台灣楓康超市 (大連店 ) 大連路三段 23 號 平順里 3-6,10,12-13鄰

0089 北屯區 民宅 安順東十街 19 號 平順里 1-2,7-9,11鄰

0090 北屯區 平順、平心、平福里活動中心 (1) 旅順路二段 78 號 3 樓 平心里 1,3,9-10,14-15,19,21鄰

0091 北屯區 平順、平心、平福里活動中心 (2) 旅順路二段 78 號 3 樓 平心里 4-5,7,12-13,20,22鄰

0092 北屯區 私立小巨匠幼兒園中庭 旅順路二段 100 號 平心里 2,6,8,11,16-18鄰

0093 北屯區 中臺科技大學臺灣民俗文物館閒間室 旅順路二段 73 號 平福里 1-4,6,13-14鄰

0094 北屯區 大連天地公寓大廈 1樓大廳 大連路二段 238 號 平福里 5,7-12鄰

0095 北屯區
河北路與永定二街口停車場內 (1)

( 原崇德幼稚園 1)
河北路二段 67 號 平德里 1-2,5-6,10,13,18,20鄰

0096 北屯區
河北路與永定二街口停車場內 (2)

( 原崇德幼稚園 2)
河北路二段 67 號 平德里 4,9,14-16,19,22鄰

0097 北屯區 平德里活動中心 4樓 綏遠路二段 39 之 2 號 4 樓 平德里 3,7-8,11-12,17,21,23鄰

0098 北屯區 文心國小 (1)A101 文心路四段 575 號 平和里 1-8鄰

0099 北屯區 文心國小 (2)B102 文心路四段 575 號 平和里 9-14,24鄰

0100 北屯區 文心國小 (3)B103 文心路四段 575 號 平和里 15-23鄰

0101 北屯區 崇德國中 (1) 崇德路二段 227 號 平陽里 1-7鄰

0102 北屯區 崇德國中 (2) 崇德路二段 227 號 平陽里 8-14鄰

0103 北屯區 崇德國中 (3) 崇德路二段 227 號 平陽里 15-21鄰

0104 北屯區 四張犁國小 (1)1 樓視聽教室 后庄路 910 號 仁和里 1-5,12,15,23,30鄰

0105 北屯區 四張犁國小 (2) 二年一班 后庄路 910 號 仁和里 6,8-9,11,13-14,21,28-29 鄰

0106 北屯區 四張犁國小 (3) 二年二班 后庄路 910 號 仁和里 16-20,22,31鄰

0107 北屯區 四張犁國小 (4) 二年三班 后庄路 910 號 仁和里 7,24-27鄰

0108 北屯區 仁愛里活動中心 四平路 36 號 仁愛里 全里

0109 北屯區 仁美國小 107 教室 崇德路三段 568 號 仁美里 1-3,5,18,32,34鄰

0110 北屯區 仁美國小 108 教室 崇德路三段 568 號 仁美里 8-9,14,19,30-31鄰

0111 北屯區 仁美國小 109 教室 崇德路三段 568 號 仁美里 10-13,15-16鄰

0112 北屯區 仁美國小 110 教室 崇德路三段 568 號 仁美里 17,23,27-29,33鄰

第 1 張反面 ( 共 2 張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投票時間、地點、方法及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 108 年 1 月 27 日 ( 星期日 )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 88 年 1 月 27 日 ( 包括當日 ) 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

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 107 年 9 月 27 日 ( 包括當日 ) 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108 年 1 月 26 日繼續居住者，有選舉投票權。

前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07年 12月 4日，不包括當日)後，

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 )投開票地點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

(二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	

						票管理員。

(三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

						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 )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五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六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七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八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

					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ㄧ萬五千元

					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

					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九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十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四、選舉票顏色為淺黃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圈選二人以上。

(二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八 )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一 )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

												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

												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

												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

																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

																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

												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

																		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中關

														於登記設立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

														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

														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

														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

														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

														五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

														為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

														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

														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

														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察

														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

														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

														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二 )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附註：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一、五、六、七項：

				第一項：選舉委員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政見及選舉

												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第五項：第一項候選人及政黨之資料，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送選舉委員會。

				第六項：第一項之政見內容，有違反第五十五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

												，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第七項：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推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八、反賄選宣導相關資料：

(一 )淨化選舉，檢舉賄選：

						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立法院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

					幣一千萬元。

(二 )檢舉專線電話：

						政府為便於民眾檢舉賄選案件，設有檢舉專線電話，隨時接受民眾檢舉賄選案件。檢舉專線電話：0800-024-099 撥通後

					再按 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舉賄選專線：04-22296203、傳真：04-22245567、檢舉專用信箱：臺中郵政第 222 號、檢

					舉電子信箱：tccn@mail.moj.gov.tw。

第 2 張正面 ( 共 2 張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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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張反面 ( 共 2 張 )

投開票所
編 號

區別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0113 北屯區 四民里集會所 昌平路二段 51 號 四民里 全里

0114 北屯區
四民里仁和里仁美里同榮里聯合活動

中心 1樓
豐樂一街 78 號 同榮里 1-3,6-8,10-11,13,33 鄰

0115 北屯區 新興國小 (1) 一年甲班 新興路 20 號 同榮里 12,14-17,23-26,34 鄰

0116 北屯區 新興國小 (2) 一年丙班 新興路 20 號 同榮里 27-32,35-37 鄰

0117 北屯區 上益汽車修配廠 后庄路 386 之 1 號 后庄里 1,7,22-23,28,37-38 鄰

0118 北屯區 華江汽車駕駛人訓練班 后庄七街 259 號 后庄里 2,14,16,19-20 鄰

0119 北屯區 新興國小學生活動中心 新興路 20 號 后庄里 5,11-13,15,17-18,36 鄰

0120 北屯區 私立大吉幼兒園 (1) 敦化路一段 616 號 后庄里 3,21,24-26,35 鄰

0121 北屯區 新興國小 (3) 一年丁班 新興路 20 號 后庄里 4,6,8-10,29-30 鄰

0122 北屯區 私立大吉幼兒園 (2) 敦化路一段 616 號 后庄里 27,31-34 鄰

0123 北屯區 大鵬國小一年四班 中平路 268 號 新平里 1-4,8,16-18,26-27 鄰

0124 北屯區 速效汽車修配廠 中平路 728 之 1 號 新平里 5-7,19-23,25 鄰

0125 北屯區 新平里活動中心 1樓 中清路二段 609 號 1 樓 新平里 9-15,24 鄰

0126 北屯區 陳平國小 (1) 書法教室 陳平路 58 號 陳平里 1-2,4,13,16-17 鄰

0127 北屯區 陳平國小 (2) 二年四班 陳平路 58 號 陳平里 3,5,8-9,14-15,19-20 鄰

0128 北屯區 陳平國小 (3) 二年五班 陳平路 58 號 陳平里 6-7,10-12,18,21-22 鄰

0129 北屯區 陳平國小 (4) 一年一班 陳平路 58 號 忠平里 1-9 鄰

0130 北屯區 陳平國小 (5) 一年三班 陳平路 58 號 忠平里 10-18 鄰

0131 北屯區 大德國中 A102 教室 雷中街 2之 23 號 大德里 1-8 鄰

0132 北屯區 大德里活動中心 1樓 平德路 3號 1樓 大德里 9-12,17-19,21 鄰

0133 北屯區 大德里活動中心 2樓 平德路 3號 2樓 大德里 13-16,20,22 鄰

0134 北屯區 水湳福德宮 大連路一段 160 之 1 號 水湳里 1-2,12,14-16 鄰

0135 北屯區 瀋陽公園管理室 1樓 瀋陽北路 21 號 1 樓 水湳里 3-5,13,24-25 鄰

0136 北屯區 瀋陽公園管理室 2樓 瀋陽北路 21 號 2 樓 水湳里 17-22 鄰

0137 北屯區 下水湳福德祠旁 華美街二段 482 巷 18 號 水湳里 6-11,23 鄰

0138 北 區 財團法人臺中市靈聖宮 原子街 12 號 中正里 1-17 鄰 ( 全里 )

0139 北 區 保安宮 成功路 430 巷 21 號 六合里 1-19 鄰 ( 全里 )

0140 北 區 景聖宮會議室 英士路 31 號 光大里 1,3,5-9,17-18 鄰

0141 北 區 圓覺院 中清路一段 96 號 光大里 10,12-16,19-20 鄰

0142 北 區 文莊里活動中心 日興街 200 號 文莊里 18-24 鄰

0143 北 區 臺中二中自習教室 英士路 109 號 文莊里 1-2,5-8,11,16 鄰

0144 北 區 天主堂內側活動教室 中清路一段 37 號 文莊里 3-4,10,12-14,17 鄰

0145 北 區 太平國小 (1) 太平路 74 號 大湖里 1-8 鄰

0146 北 區 太平國小 (2) 太平路 74 號 大湖里 9-19 鄰

0147 北 區 五權國中 (1) 英才路 1號 五常里 1-15 鄰 ( 全里 )

0148 北 區 太平國小 (3) 太平路 74 號 錦平里 1-4,6-9,13 鄰

0149 北 區 太平國小 (4) 太平路 74 號 錦平里 10-12,14-16,18-21 鄰

0150 北 區 臺中一中 (1) 育才街 2號 新北里 1-11 鄰

0151 北 區 臺中一中 (2)		 育才街 2號 新北里 12-13,15-21 鄰

0152 北 區 精武路 243 號空屋 精武路 243 號 新興里 3,6-8,14-17,19-21 鄰

0153 北 區 台中市善修宮 大誠街 131 巷 2 號 新興里 1,4-5,9-13 鄰

0154 北 區 莒光新城管理站 錦中街 105 號 樂英里 1-13 鄰

0155 北 區 莒光新城樂英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錦中街 105-1 號 樂英里 14-22,24-28 鄰

0156 北 區 作新幼兒園 自強一街 53 號 錦村里 1-9,11-13,15,19,28-31 鄰

0157 北 區 三陽堂			 自強街 45 巷 20 號 錦村里 10,14,16-18,20-27 鄰

0158 北 區 建成福德祠活動中心 天祥街 265-1 號 建成里 1-5,10-16 鄰

0159 北 區 東光三期會客室	 東成三街 296 號 建成里 6-9,17-23 鄰

0160 北 區
東成三街 11-20、11-21 號 ( 鈺傑自

動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
東成三街 11-20、11-21 號 建成里 24-33 鄰

0161 北 區 建德里活動中心 國強街 62 號 建德里 11,14-25 鄰

0162 北 區 國瑞街 63 號旁空地 國瑞街 63 號旁 建德里 1-10,12-13 鄰

0163 北 區 國泰街 72 號空屋 國泰街 72 號 錦洲里
1-2,7-10,14,17-19,21,23,
25 鄰

0164 北 區 國瑞街 124 號空屋 國瑞街 124 號 錦洲里 3-6,11-13,15-16,20,22,24鄰

0165 北 區 錦祥里活動中心 育強街 119 號 錦祥里 1-15,17 鄰

0166 北 區 微笑世紀四季特區空屋 進化路 499 號 錦祥里 16,18-30 鄰

0167 北 區 雙十國中 (1) 力行路 258 號 金華里 1-11 鄰

0168 北 區 雙十國中 (2) 力行路 258 號 金華里 13-18 鄰

投開票所
編 號

區別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選舉人範圍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0169 北 區 三聖宮 梅亭街 64-2 號 金龍里 1-2,4-5,8,10-11,14-16,18鄰

0170 北 區 金龍里活動中心 益華街 53 號 金龍里
3,6-7,9,12-13,17,28-29,32-

33 鄰

0171 北 區 新民高中第 4教學大樓 1樓教室
三民路三段 289 號 ( 由金龍街大

門入 )
金龍里 19-27,30-31 鄰

0172 北 區 省三國小 (1) 崇德路一段 107 號 邱厝里 1,3-4,6-10,12 鄰

0173 北 區 五權國中 (2) 英才路 1號 邱厝里 2,13-17,19 鄰

0174 北 區 環眾花與綠大廈 1樓 崇德路一段 256 巷 2 號 建興里 1-4,8,21-22,35 鄰

0175 北 區 省三國小 (2) 崇德路一段 107 號 建興里 5-7,23-25,33 鄰

0176 北 區 省三國小 (3) 崇德路一段 107 號 建興里 9,12,18-20,27,31-32 鄰

0177 北 區 省三國小 (4) 崇德路一段 107 號 建興里 11,15-17,29-30,36-37 鄰

0178 北 區 省三國小 (5) 崇德路一段 107 號 建興里 10,13-14,26,28,34 鄰

0179 北 區 行聖宮 衛道路 208 號 頂厝里 1-4,17 鄰

0180 北 區 頂厝里活動中心 北興街 263 號 頂厝里 5-11 鄰

0181 北 區 北區區公所 永興街 301 號 頂厝里 12-16 鄰

0182 北 區 北屯國小 (1) 進化北路 2號 崇德里 1-3,7-12 鄰

0183 北 區 北屯國小 (2) 進化北路 2號 崇德里 4-6,13-18 鄰

0184 北 區 賴厝國小 (1) 漢口路四段 168 號 賴厝里 1-4 鄰

0185 北 區 賴厝國小 (2) 漢口路四段 168 號 賴厝里 5-12 鄰

0186 北 區 賴厝國小 (3) 漢口路四段 168 號 賴厝里 13-20 鄰

0187 北 區 衛道新世界會議室 衛道一街 5號 賴福里 1-5,18-25 鄰

0188 北 區 賴厝廍福德祠 進化北路 396 號旁 賴福里 6-17 鄰

0189 北 區 賴興里活動中心 3樓 山西路二段 125 號 3 樓 賴興里 1-4,7,9-11 鄰

0190 北 區 賴興里活動中心 3樓穿堂 山西路二段 125 號 3 樓 賴興里 14-16,18-21 鄰

0191 北 區 文心園邸閱覽室 梅川西路四段 232 號 賴興里 5-6,8,12-13,17,22 鄰

0192 北 區 賴興里活動中心 4樓第 1會議室 山西路二段 125 號 4 樓 賴旺里 19-27 鄰

0193 北 區 賴興里活動中心 4樓第 2會議室 山西路二段 125 號 4 樓 賴旺里 7-10,13-18,28 鄰

0194 北 區 長青服務中心桌球室 北平路一段 65 號 賴旺里 1-6,11-12 鄰

0195 北 區 臺中市私立天津幼兒園 1樓教室 天津路二段 192 號 賴明里 1,3-4,7,14-15,18 鄰

0196 北 區 天主教曉明女子高級中學教室 (1) 中清路一段 606 號 賴明里 2,5-6,11,16,19 鄰

0197 北 區 賴厝國小 (4)										 漢口路四段 168 號 賴明里 8-10,12-13,17 鄰

0198 北 區 賴厝國小 (5) 漢口路四段 168 號 梅川里 1-4,12 鄰

0199 北 區 賴厝國小 (6)							 漢口路四段 168 號 梅川里 5-11 鄰

0200 北 區 元保宮會議室（1） 梅川西路三段 109 號 賴村里 2-8,11,14,16,23,28 鄰

0201 北 區 元保宮會議室（2） 梅川西路三段 109 號 賴村里 9-10,13,17-22 鄰

0202 北 區 勝美學社區閱覽室 學士路 269 號 賴村里 12,15,24-27,29 鄰

0203 北 區 健行國小 (1) 健行路 666 號 育德里 12-14,17-25 鄰

0204 北 區 賴村育德福德功德會活動中心 健行路 603 號 育德里 1-11,15-16 鄰

0205 北 區 健行國小 (2) 健行路 666 號 淡溝里 1-4,8-12,31 鄰

0206 北 區 篤行國小 (1) 篤行路 321 號 淡溝里 5-7,13-18,21-22 鄰

0207 北 區 消防局第七大隊中港分隊 臺灣大道二段 350 號 淡溝里 19-20,23-28,30 鄰

0208 北 區 健行里明新里聯合活動中心 西屯路一段 319 巷 20 號 健行里 1-5,8-10 鄰

0209 北 區 華富街 97 號空屋 華富街 97 號 健行里 6-7,11-18 鄰

0210 北 區 私立愛彌兒幼兒園 德化街 562 號 健行里 19-29 鄰

0211 北 區 健行國小 (3) 健行路 666 號 健行里 30-38 鄰

0212 北 區 中華國小 (1) 漢口路三段 2號 明德里 1-7,11-13,15-17 鄰

0213 北 區 中華國小 (2) 漢口路三段 2號 明德里 8-10,18-21,26-28 鄰

0214 北 區 中華國小 (3) 漢口路三段 2號 明德里 14,22-25,29-33 鄰

0215 北 區 匯豐財經大樓 1樓穿堂 中清路一段 447 號 明新里 1-3,8-13 鄰

0216 北 區 麗園道公寓大廈地下一樓 忠太東路 119 號 明新里 4-7,14,16-19 鄰

0217 北 區 長青服務中心閱覽室 北平路一段 65 號 長青里 14,19-23,25-26 鄰

0218 北 區 立人國小 (1) 北平路一段 60 號 長青里 5-8,17-18鄰

0219 北 區 中華國小 (4) 漢口路三段 2號 長青里 9-12,15-16 鄰

0220 北 區 長青里活動中心 1樓 陜西路 66 號 長青里 1-4,13 鄰

0221 北 區 立人國小 (2) 北平路一段 60 號 立人里 1-13 鄰

0222 北 區 立人國小 (3) 北平路一段 60 號 立人里 14-23 鄰

0223 北 區 篤行國小 (2) 篤行路 321 號 中達里 1-11 鄰

0224 北 區 篤行國小 (3) 篤行路 321 號 中達里 12-20 鄰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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